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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ishang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徽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8）

建議修訂本行章程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為進一步完善本行公
司治理，促進本行持續高質量發展，根據《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準則》（「《治理
準則》」）等監管規定，結合監管機構意見及本行實際情況，本行擬對《徽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進行修訂（「建議修訂」）。

本次建議修訂條款3條，新增條款1條，無刪除條款。建議修訂的具體內容詳見本
公告附錄。董事會已審議通過建議修訂。同時，董事會同意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
事長及董事長轉授權人士辦理與建議修訂相關的申報核准、備案、公告及工商變
更等程序性事項。

建議修訂將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修訂後的章程需經銀行
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後生效。本行將適時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關於建議修
訂相關議案的股東大會的通函和會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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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章程之建議修訂乃以中文編製，英文版本僅為譯文。倘若章程之英文版本與中
文版本之間存在任何不符，應以中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嚴琛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3年12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嚴琛及孔慶龍；非執行董事馬淩
霄、邵德慧、王朝暉、吳天、左敦禮、Gao Yang（高央）、王文金及趙宗仁；獨立
非執行董事戴培昆、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黃愛明及徐佳賓。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
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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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章程修訂對照表

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第一百四十七條  獨立董事應按
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
的要求，認真履行職責，維護本
行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本行存
款人及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
損害。

獨立董事應獨立履行職責，不受
本行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
及其他與本行存在利害關係的單
位或個人的影響。

第一百四十七條  獨立董事應按
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
的要求，認真履行職責，維護本
行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本行存
款人及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
損害。

獨立董事應獨立履行職責，不受
本行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
及其他與本行存在利害關係的單
位或個人的影響。

本行出現公司治理機制重大缺陷
或公司治理機制失靈的，獨立董
事應當及時將有關情況向監管機
構報告。獨立董事除按照規定向
監管機構報告有關情況外，應當
保守本行秘密。

根 據《 治 理 準
則》第四十一條
要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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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七十八條 第二百七十八條  本行高級管理
人員及職工應當遵守法律、行政
法規和本章程，對本行負有下列
廉潔義務：

（一） 遵紀守法，廉潔從業，維護
國家利益、本行利益和職工
合法權益；

（二） 不得有貪污賄賂、濫用職
權、徇私舞弊和損害國有資
產權益的行為；

（三） 加強作風建設，注重自身修
養，增強社會責任意識，樹
立良好的公眾形象；

（四） 黨紀黨規、法律法規及本章
程規定的其他廉潔義務。

根據監管機構關
於清廉金融文化
相關意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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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第三百二十二條  本行當年稅後
利潤按下列順序分配：

（一） 彌補以前年度的虧損；

（二） 提取百分之十作為法定公積
金；

（三） 提取一般準備；

（四） 支付優先股股東股息；

（五） 提取任意公積金；

（六） 按普通股股東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利潤支付股東股利。

本行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為本行註
冊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時，可
以不再提取。提取法定公積金
和一般準備金及支付優先股股利
後，是否提取任意公積金由股東
大會決定。本行不得在彌補本行
虧損、提取法定公積金和一般準
備金前向股東分配利潤。

股東大會違反前款規定向股東分
配利潤的，股東必須將違反規定
分配的利潤退還本行。

第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三條  本
行當年稅後利潤按下列順序分配：

（一） 彌補以前年度的虧損；

（二） 提取百分之十作為法定公積
金；

（三） 提取一般準備；

（四） 支付優先股股東股息；

（五） 提取任意公積金；

（六） 按普通股股東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利潤支付股東股利。

本行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為本行註
冊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時，可
以不再提取。提取法定公積金
和一般準備金及支付優先股股利
後，是否提取任意公積金由股東
大會決定。本行不得在彌補本行
虧損、提取法定公積金和一般準
備金前向股東分配利潤。

股東大會違反前款規定向股東分
配利潤的，股東必須將違反規定
分配的利潤退還本行。

根 據《 治 理 準
則》第六條要求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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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參與分配
利潤。

本行資本充足率未達到有關監管
機構規定標準的，不得向投資者
分配利潤。在確保資本充足率滿
足監管規定的前提下，本行有可
分配利潤的，可以進行分配利潤。

優先股股息支付按照法律、行政
法規、規章、銀行股票上市地及
優先股發行地或上市地證券監督
管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及本章程規
定執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參與分配
利潤。

本行資本充足率未達到有關監管
機構規定標準的，不得向投資者
分配利潤。在確保資本充足率滿
足監管規定的前提下，本行有可
分配利潤的，可以進行分配利潤。

本行的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
的合理投資回報，同時兼顧本行
的可持續發展，綜合考慮本行
資本充足率、風險管理、年度經
營計劃、外部經營環境、盈利水
平、品牌形象等因素。

優先股股息支付按照法律、行政
法規、規章、銀行股票上市地及
優先股發行地或上市地證券監督
管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及本章程規
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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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第三百七十八條 釋義

（一） 本章程所稱「本行控股股
東」，是指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的人：

1.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可以選出半
數以上的董事；

2.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可以行使本
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十以上的表決權
或者可以控制本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十以上表決權的行使；

3.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持有本行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十以上的股份；

4.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以其他方式
在事實上控制本行。

第三百七十八三百七十九條  釋
義

（一） 本章程所稱「本行控股股
東」，是指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的人：

1.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可以選出半
數以上的董事；

2.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可以行使本
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十以上的表決權
或者可以控制本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十以上表決權的行使；

3.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持有本行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十以上的股份；

4. 該人單獨或者與他人一
致行動時，以其他方式
在事實上控制本行。

文字性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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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上述「一致行動」是指兩個或
者兩個以上的人通過協議（不
論口頭或者書面）、合作、
關聯方關係等合法途徑，擴
大其對本行股份的控制比例
或者鞏固其對本行的控制地
位，在行使本行表決權時採
取相同意思表示（包括共同提
出議案、共同提名董事、委
託行使未註明投票意向的表
決權等情形，但公開徵集投
票代理權的除外）的行為。

（二） 本章程所稱「本行實際控制
人」，是指雖不是本行的股
東，但通過投資關係、協議
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
配本行行為的人。

（三） 本章程所稱「大股東」，是指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股東：

1. 持有本行10%以上股權
的；

2. 實際持有本行股權最
多，且持股比例不低於
5%的（含持股數量相同
的股東）；

3. 提名董事兩名以上的；

 上述「一致行動」是指兩個或
者兩個以上的人通過協議（不
論口頭或者書面）、合作、
關聯方關係等合法途徑，擴
大其對本行股份的控制比例
或者鞏固其對本行的控制地
位，在行使本行表決權時採
取相同意思表示（包括共同提
出議案、共同提名董事、委
託行使未註明投票意向的表
決權等情形，但公開徵集投
票代理權的除外）的行為。

（二） 本章程所稱「本行實際控制
人」，是指雖不是本行的股
東，但通過投資關係、協議
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
配本行行為的人。

（三） 本章程所稱「大股東」，是指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股東：

1. 持有本行10%以上股權
的；

2. 實際持有本行股權最
多，且持股比例不低於
5%的（含持股數量相同
的股東）；

3. 提名董事兩名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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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4. 本行董事會認為對本行
經營管理有控制性影響
的；

5.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
機構或其派出機構認定
的其他情形。

 股東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
人的持股比例合併計算。持
股比例合計符合上述要求
的，對相關股東均視為大股
東管理。

（四） 本章程所稱「主要股東」，是
指能夠直接、間接、共同持
有或控制本行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或表決權，或持有資本
總額或股份總額不足百分之
五但對本行經營管理有重大
影響的股東。

 前款中的「重大影響」，包括
但不限於向本行派駐董事、
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通過
協議或其他方式影響本行的
財務和經營管理決策以及銀
監會或其派出機構認定的其
他情形。

4. 本行董事會認為對本行
經營管理有控制性影響
的；

5.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
機構或其派出機構認定
的其他情形。

 股東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
人的持股比例合併計算。持
股比例合計符合上述要求
的，對相關股東均視為大股
東管理。

（四） 本章程所稱「主要股東」，是
指能夠直接、間接、共同持
有或控制本行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或表決權，或持有資本
總額或股份總額不足百分之
五但對本行經營管理有重大
影響的股東。

 前款中的「重大影響」，包括
但不限於向本行派駐董事、
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通過
協議或其他方式影響本行的
財務和經營管理決策以及銀
監會或其派出機構認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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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五） 本章程所稱「執行董事」是指
在本行擔任除董事職務外的
其他高級經營管理職務的董
事；「非執行董事」是指在本
行不擔任經營管理職務的董
事；「獨立董事」是指不在本
行擔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職
務，並與本行及本行股東、
實際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可能
影響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
關係的董事。

（六） 本章程所稱「累積投票制」，
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
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
選董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
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
可以集中使用。

（七） 本章程中「重要法人機構、
重大收購兼併、重大對外投
資、重大資產購置、重大資
產處置、重大資產核銷和重
大對外擔保」所提及的「重
要」、「重大」的具體標準，
應根據本行股東大會對董事
會、董事會對行長的具體授
權方案確定。

（五） 本章程所稱「執行董事」是指
在本行擔任除董事職務外的
其他高級經營管理職務的董
事；「非執行董事」是指在本
行不擔任經營管理職務的董
事；「獨立董事」是指不在本
行擔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職
務，並與本行及本行股東、
實際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可能
影響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
關係的董事。

（六） 本章程所稱「累積投票制」，
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
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
選董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
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
可以集中使用。

（七） 本章程中「重要法人機構、
重大收購兼併、重大對外投
資、重大資產購置、重大資
產處置、重大資產核銷和重
大對外擔保」所提及的「重
要」、「重大」的具體標準，
應根據本行股東大會對董事
會、董事會對行長的具體授
權方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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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章程條款 修訂後章程條款
修訂原因或
修訂依據

（八） 本章程所稱「現場會議」，是
指通過現場、視頻、電話等
能夠保證參會人員即時交流
討論的方式召開的會議；本
章程所稱「書面傳簽」，是指
通過分別送達審議或傳閱送
達審議方式對議案作出決議
的會議方式。

（八） 本章程所稱「現場會議」，是
指通過現場、視頻、電話等
能夠保證參會人員即時交流
討論的方式召開的會議；本
章程所稱「書面傳簽」，是指
通過分別送達審議或傳閱送
達審議方式對議案作出決議
的會議方式。

（九） 本章程所稱「銀行業務」，
是指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
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
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承兌
與貼現；發行金融債券；代
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
府債券；買賣政府債券、金
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買
賣、代理買賣外匯；從事銀
行卡業務；提供信用證服務
及擔保；代理收付款項及代
理保險業務；提供保管箱服
務；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
理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註： 由於建議修訂涉及增加條款，章程相關條款及交叉引用所涉及的序號亦作相應調整，不再
單獨說明。


